
         
 

 

 

 

 

 

 

 

 

 

 

 

 

 

 

 

 

 

 

 

 

 

 

 

 

 

主辦機構：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香港內地學生聯合總會 

資助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贊助 

 

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團 
日    期：2024年 12月 23日至 12 月 28日（共六天） 

對    象：大專學生 

名    額：30人 

費    用：$2,000港幣 

截至報名：2024年 11月 29日（名

額有限，擇優錄取） 

 

 活動查詢： 
 電話: 2895 2260    傳真：2185 6201   

 網址：http://www.apec.org.hk   電子郵件：info@apec.org.hk 

 地址：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38號威享大廈 13樓 B室 

  活動特色： 

❖ 豐富國情講座：復旦大學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外交和歷史文化等講座 

❖ 著名學府學習：中國頂尖學府學習，體驗復旦大學學習和校園環境 

❖ 特色參觀交流：寶山鋼鐵集團、蘇州開發區、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 

❖  名勝古蹟遊覽：豫園和城隍廟、蘇州留園、楓橋風景區、寒山寺 …… 

 

http://www.apec.org.hk/


上海蘇州經濟文化考察團 
 

 

主辦機構：泛亞教育交流中心、香港內地學生聯合總會 

資助機構：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 
 

一、日  期：2024年 12月 23日至 12月 28日(共六天) 

二、地  點：上海 蘇州 

三、對  象：大專學生 

四、名  額：30 人 

五、團  費：HK2,000 (往返機票、機場稅、保險、國內食宿、講座及參觀費) 

註：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下「學

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資助或經入息審查的資助計劃全額學費資助

的學生，團費為：港幣 500 元（餘額由民青局額外資助承擔） 
     
六、活動特點 

 豐富國情講座：復旦大學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外交和歷史文化等講座 

 著名學府學習：中國頂尖學府學習，體驗復旦大學學習和校園環境 

 特色參觀交流：寶山鋼鐵集團、蘇州開發區、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 

 名勝古蹟遊覽：豫園和城隍廟、蘇州留園、楓橋風景區、寒山寺 …… 
 

 七、名額及甄選方式 

• 大專組：大專學生名額 20個。  

• 公開組：公開接受申請名額 10個，歡迎 35歲或以下青少年參加。  

• 主辦機構電話通知面試，並按甄選準則面試後，選出 30 人，後備 2 人。 

• 主辦機構會以電郵形式通知獲得接納學生，並辦理有關入團手續。 
 

八、參加者責任： 

1. 必須參加出發前講座和簡介會(2024年 12月 14日(六)上午 10:00-12:00) 。 

2. 活動期間，必須出席主辦單位安排的一切課程和活動。 

3. 回港後，撰寫專題報告和個人感想，參加主辦單位舉辦的分享會。 

 

活動行程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12月 23日 

(星期一) 

第一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香港機場集合，乘 MU724(9:52-12:22)前往上海 

抵達上海，復旦大學帶團人員到機場迎接 

開班典禮、參觀校園、校史紀念館、與復旦大學學生座談與

交流 

晚餐，入住酒店 

12月 24日 

(星期二) 

第二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講座一：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及一帶一路戰略 

午餐 

參觀中國共産黨一大會址 

登金茂大廈，觀賞上海全景，遊覽豫園和城隍廟 

晚餐 

12月 25日 

(星期三) 

第三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講座二：江南歷史與文化－人文歷史與風土人情 

午餐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參觀上海博物館 

晚餐，遊覽南京路步行街和觀賞外灘夜景 

12月 26日 

(星期四) 

第四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參觀寶山鋼鐵集團公司，參觀淞滬抗戰紀念館 

午餐 

參觀中國四大園林之一留園 

入住酒店，晚餐，參觀蘇州山塘街和欣賞蘇州評彈 

12月 27日 

(星期五) 

第五天 

上午 
 

下午 

晚上 

遊覽楓橋風景區、寒山寺，參觀蘇州城墻博物館 

午餐 

參觀中國民營經濟基地蘇州經濟開發區 

返回上海酒店，晚餐，小組分享會 

12月 28日 

(星期六) 

第六天 

上午 

 

下午 

參觀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 

午餐 

前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乘 MU505(16:15-18:47)離開上

海，返回香港。抵達香港，香港國際機場惜別。 

備註：參觀及交流活動時間以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